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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教育部委託中區學務中心辦理《傳奇女伶高菊花LA PAL
OMA》電影放映暨映後座談活動，檢附活動資訊1份，敬

請協助轉知校內教職員工生，並鼓勵踴躍報名參加，請

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五、

​　

為落實人權教育，提升大專校院人權素養及意識，促進

相互尊重、包容關懷、平等教育、尊重多元、充分參與

以及自由表達意見的學習環境，以建立具有人權保障之

友善校園文化，特辦理旨揭活動。

本活動訂於115年7月7日(星期二)辦理，分為兩場次：

（一）上午場：10時30分至12時30分。

（二）下午場：15時30分至17時30分。

地點：iFG遠雄廣場台中店(原大魯閣新時代)4F威秀影城

參加對象：中區各大專校院教職員工生

報名時間及連結：請於115年6月21日(星期日)前至報名網

頁(https://forms.gle/FqnnYzHbTqQ7ab8S6)完成報名。

正本：中部大專校院

副本：中區學務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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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 ： 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
聯絡人 ： 徐子喻
聯絡電話 ： 04-22840227#22
電子信箱 ： tzhsu12@nch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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